
以
經
學

白
己
公

司
的
觀

念
來
拓

展
基
層

台
治
學
一
小

務

一
、
前

.=. 
0=毫

村
里
工
作
是
國
家
行
政
的
基
膛
，
每

一
村
里
工
作
同
仁
，
就
是
每
一
地
區
中
提
結
人

心
的
行
政
人
員
。
地
方
基
層
工
作
紮
根
於
民
眾
，
是
國
家
行
政
的
根
本
，
有
健
全
的
基
層

組
織
，
才
有
健
全
的
行
政
。

二
、
現

j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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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方
自
治
實
施
卅
年
來
，
村
里
組
織
尚屬
基
層
的
編
組
，
其
地
位
、
性
質
與
功
能
，

迄
今
未
明
路
予
以
認
定
。
由
於
時
代
環
境
變
遷
，
以
及
村
里
單
位
人
錢
雨
缺
，
除
了
傳
達

、
政
令
之
外
，
日
漸
不
能
發
揮
其
應
有
的
作
用
。
所
以
內
政
部
將
健
全
基
層
組
織
，
充
實
自

治
財
源
，
強
化
地
方
自
治
功
能
，
擴
大
為
民
服
藹
，
列
為
七
十
年
度
的
施
政
方
針
。

語

三
、
投

討

一一一通

行
政
革
新
就
是
政
府
與
民
眾
關
係
的
革
新
，
為
增
進
雙
方
面
相
互
瞭
解
，
做
好
「
民

意
溝
通
」
工
作
是
刻
不
容
疆
的
，
尤
其
反
應
民
情
比
傳
達
政
令
更
重
要
。
政
令
宣
傳
因
大，

來
得
擋
普
遍
而
使
效
率
提
高
很
多
;
我
想
很
容
易
瞭
解
國
內
外
發
生
的
事
情
，
但
就
所
居

住
的
鄰
里
社
區
內
消
息
，
研
知
卸
極
為
有
限
。
雖
然
知
道
政
府
宣
佈
許
多
德
政
，
要
替
民
‘

忠
來
解
決
困
難
，
但
是
不
知
道
基
層
人
員
如
何
替
民
，
眾
服
務
，
民
眾
有
問
題
不
知
道
如
何
請

求
協
助
服
務
。
基
層
幹
部
按
星
戴
月
，
自
我
推
銷
主
動
服
窮
，
欲
以
服
發
成
果
換
取
實
質
，

的
社
會
地
位
，
又
限
於
客
觀
帳
件
，
尚
未
能
積
極
發
揮
自
治
功
能
。

四
、
讀
民
眾
瞭
解
基
層
工
作
，
鼓
勵
參
與
感

蓋
北
市
李
市
長
提
出
「
以
經
營
自
己
公
司
的
觀
念
來
拓
展
基
層
自
治
業
務
，
多
元
化
­

經
營
，
發
揮
服
游
，
潛
能
，
提
高
民
眾
福
利
」
。
個
人
以
為
在
拓
展
基
層
自
治
業
務
方
面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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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
先
要
建
立
「
推
銷
服
務
」
的
觀
念
，
因
為
服
務
熱
誠
比
服
務
能
力
更
重
要
。

建
議
寬
籌
經
費
支
援
里
辦
公
處
編
印
「
使
民
服
游
資
料
」
|
|
內
容
包
括
與
里
民
有

關
各
基
層
單
位
服
游
項
目
|
|
，
至
少
每
半
年
(
或
三
個
月
)
一
次
分
、
送
各
住
一
尸
參
閱
;

其
目
的
在
使
里
民
瞭
解
與
各
基
層
機
關
的
聯
絡
方
法
及
基
層
單
位
各
里
負
責
的
服
替
人
員

，
.
在
需
要
時
便
於
直
接
請
求
協
助
服
窮
。
基
層
單
位
更
可
藉
此
加
強
與
民
眾
溝
通
，
爭
取

服
慈
機
會
，
促
進
基
層
業
務
往
下
紮
根
。

五
、
讓
基
層
人
員
暸
解
民
眾
及
其
需
要
，
並
將
民
眾
組
織
起
來

建
議
鼓
勵
鄰
里
長
發
揮
服
務
潛
能
，
建
立
「
里
民
家
一
戶
生
活
資
料
卡
」
，
做
好
鄰
里

間
基
本
人
際
關
係

1
但
進
彼
此
瞭
解
，
解
決
共
同
的
問
題
，
加
強
團
結
合
作
，
形
成
社
區

意
識
。
奠
定
「
電
話
訪
問
，
打
電
話
服
務
就
到

μ
的
基
礎
，
則
「
全
民
情
報
網
」
自
然
水

到
渠
成
。

六
、
靜
態
與
動
態
靈
活
運
用
的
政
令
傳
達
方
式

建
議
揉
用
「
公
告
」
與
「
傳
閱
」
雙
管
齊
下
的
政
令
宣
導
方
式
.
.
.

廿
公
告.• 

用
紙
由
區
公
研
或
市
政
府
統
一
印
製
供
應
，
鄰
里
長
或
里
幹
事
核
實
際
需

要
填
寫
公
告
內
容
，
經
區
公
所
核
可
後
張
貼
於
交
通
要
道
或
市
場
簿
公
共
場
所
。
川
口
收
宣

傳
宏
效
。

已
傳
閱.. 

將
里
民
依
照
住
宅
環
境
特
性
加
以
編
組
，
以
平
一
房
十
一
戶
，
企
寓
樓
房
二
十

一
戶
為
原
則
，
組
成
「
政
令
傳
閱
小
組
」
'
傳
聞
資
料
由
區
公
所
或
里
辦
公
處
，
蒐
集
各
差

、
層
單
位
或
實
業
撫
構
的
服
務
資
料
，
加
以
槃
編
印
發
至
各
鄰
傳
聞
小
組
，
依
序
輪
流
傳
聞

簽
名
'
，
最
後
交
問
鄰
長
處
再
由
里
辦
公
處
定
期
收
間
整
理
反
映
，
或
供
擬
定
里
自
治
工
作

計
劃
的
參
考
。
里
民
有
意
見
或
需
要
政
府
服
務
者
，
可
隨
時
與
里
辦
公
處
或
各
主
管
機
關

聯
絡
，
使
民
意
在
適
當
的
桔
化
疏
導
下
，
發
揮
督
促
行
政
效
率
的
功
能
，
培
養
自
治
能
力

七
、
密
切
連
繫
爭
取
時
殼
，
提
高
待
遇
鼓
舞
士
氣

建
議
里
辦
公
處
配
合
「
里
民
家
一
尸
生
活
資
料
卡
」
建
立
「
里
民
電
話
簿
」
，
以
便
隨

時
連
繫
，
爭
取
服
務
時
效
。
並
養
成
「
沒
有
下
班
時
間
」
的
服
務
觀
念
，
與
里
民
打
成
一

片
。
能
將
基
層
自
治
工
作
，
做
到
發
揮
組
織
功
能
者
，
宜
比
照
稅
務
，
警
員
加
發
基
層
服

動
津
貼
，
臥
鼓
勵
其
服
務
興
趣
。

八
、
經
費
足
、
鼓
率
高
，
里
都
自
治
工
作
無
財
力
支
援
皆
將
落
空

建
議
籌
設
「
地
方
自
治
相
對
經
費
」
，
每
里
每
年
由
市
政
府
編
列
相
當
的
經
費
(
-

1

二
萬
元
)
，
配
合
里
鄰
勸
寡
的
相
對
金
額
，
支
援
辦
理
由
鄰
宴
會
議
擬
定
並
經
里
民
大

會
通
過
的
里
內
「
基
層
建
設
芳
申
芒
，
並
將
推
行
成
果
於
下
次
里
民
大
會
提
出
報
告
，
因

此
可
促
進
里
辦
公
處
積
極
為
民
服
務
，
里
民
更
將
督
促
基
層
單
位
為
其
服
務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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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、
民
眾
的
事
情
，
就
是
政
府
的
事
情

上
述
五
項
建
議
若
能
採
行
，
則
能
加
強
里
民
與
鄰
長
及
各
基
層
人
員
的
連
繫
'
民
眾

有
事
情
需
要
政
府
服
務
，
可
通
過
他
們
的
輔
導
協
助
，
順
利
解
決
困
難
。
爭
取
民
眾
的
向

心
力
，
無
形
中
已
做
好
往
下
紮
根
的
工
作
。
所
臥
「
溝
通
民
意
」
為
突
破
地
方
自
治
工
作

瓶
頸
的
關
鍵
所
在
。

-
T、
結

語

擔
任
鄰
里
基
層
工
作
的
里
幹
箏
，
是
民
眾
的
服
慈
員
，
在
工
作
上
，
行
動
上
要
尊
堂

上
級
領
導
，
重
視
里
民
意
見
。
與
人
為
善
竭
誠
協
助
同
事
，
發
揮
團
隊
精
神
。
發
現
問
題

要
誠
懇
地
向
上
級
反
映
，
提
供
建
議
並
謙
虛
接
受
他
人
意
見
，
做
妥
善
適
切
處
理
。
故
身

為
里
幹
事
的
我
，
敢
以
不
揣
鄙
陋
，
野
人
獻
曝
，
誰
提
出
一
得
之
愚
，
並
佇
疾
明
敬
。




